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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智慧財產權審判動態跟蹤”是北京隆諾律師事務所為適

應智慧財產權法律服務需求、打造專業化律師團隊推出的全新服務專案。

我們從 2020 年起，對中國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智慧財產權法庭、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北京互聯網法院、北京市海

澱區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智慧

財產權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級人

民法院、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杭州智慧財產權法庭、杭州互聯網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南京智慧

財產權法庭、蘇州智慧財產權法庭、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福州智慧財產

權法庭、廈門智慧財產權法庭、武漢智慧財產權法庭等主要智慧財產權審

判機構作出的典型裁判進行定期跟蹤和發佈，幫助企業及時瞭解中國大陸

智慧財產權司法審判動向，並以我們精專的分析解讀，為企業創新驅動發

展保駕護航。 

 

 

跟蹤期間：2021 年 7 月 13 日～2021 年 8 月 9 日 

本期案例：2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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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類 

 專利民事糾紛 

案例 1：晨源公司與青科公司專利侵權案 

 二審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二審案號：（2020）最高法知民終 1658號、（2020）最高法知民終 1659號 

 一審法院：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案號：（2019）魯 02知民初 169號、（2019）魯 02知民初 170號 

 上訴人（一審被告）：青島晨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青島青科重工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 

 案情簡介：青島青科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科公司”）是名稱為“立式二

次構造柱泵”、專利號為 ZL201721357125.5 的實用新型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

利”）以及名稱為“一種具有導軌的混凝土攪拌拖泵”、專利號為

ZL201720434420.X 的實用新型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青科

公司發現青島晨源機械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晨源公司”）在其公司網站、

阿裡巴巴網站上展示的立式二次構造柱泵、攪拌拖泵等產品（以下簡稱“被訴侵

權產品”）侵害涉案專利，遂向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青島中

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晨源公司立即停止製造、銷售、許諾銷售被訴侵權產

品並賠償經濟損失 10萬元。青島中院經審理認為，被訴侵權產品包含了涉案專利

的全部技術特徵，落入涉案專利的保護範圍。晨源公司在其網站及阿裡巴巴網上

展示被訴侵權產品的行為構成許諾銷售，侵犯了青科公司的專利權。據此，青島

中院判決晨源公司立即停止許諾銷售被訴侵權產品，並根據涉案專利的類型、晨

源公司的主觀過錯、侵權行為的情節及青科公司的合理開支等因素，酌定晨源公

司每案分別賠償青科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共計 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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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科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主張其對所實施的許諾銷售行

為只需承擔賠償專利權人維權合理開支的責任，而不應承擔賠償損失的法律責

任。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許諾銷售行為客觀上會給專利權人造成損害。許諾銷售

行為的目的雖指向銷售行為，但許諾銷售行為是一種法定的獨立的侵權行為方

式，許諾銷售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承擔不以銷售是否實際發生為前提。許諾銷售

行為一旦發生，因被訴侵權人許諾銷售的價格通常低於專利產品的價格，會對潛

在消費者產生心理暗示，影響專利產品的合理定價；或導致消費者放棄購買專利

產品轉而考慮與被訴侵權人聯繫，造成延遲甚至減少專利產品的正常銷售。此外，

被訴侵權人許諾銷售行為還可能對專利產品的廣告宣傳效果造成不利影響。可

見，許諾銷售行為的存在，將會給專利權人造成專利產品的價格侵蝕、商業機會

的減少或者延遲等損害。如果僅僅因為許諾銷售行為造成的具體損害後果難以準

確證明，就免除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責任，僅承擔停止許諾銷售行為、支付專利權

人維權合理開支的民事責任，既不符合權利有損害必有救濟的民法原則，也不利

於充分實現專利法的立法目的。專利權人難以舉證證明其因許諾銷售行為遭受的

具體損失時，可以著重考慮在案證據反映的侵權惡意與侵害情節，以法定賠償方

式計算損害賠償數額。綜上，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一審判決並無不當，應予維持。 

 裁判規則： 

1.許諾銷售行為的目的雖指向銷售行為，但許諾銷售行為是一種法定的獨立的侵

權行為方式，許諾銷售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承擔不以銷售是否實際發生為前提。

權利有損害必有救濟，除非法律另有特殊規定，該救濟即應當至少包括承擔停止

侵害和賠償損失這兩種最基本的侵權民事責任形式，而不是只承擔其中一種形

式。而且，判令侵權人就其許諾銷售行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更有利於保護和激

勵創新，更有利於實現專利法的立法目的。 

2.專利權人難以舉證證明其因許諾銷售行為遭受的具體損失時，應著重考慮在案

證據反映的侵權惡意與侵害情節，在法定賠償額範圍內酌情確定賠償數額。 

 



 

 

 
7 / 38 

 

案例 2：孫希賢與朗汀公司專利侵權案 

 二審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二審案號：（2020）最高法知民終 699號 

 一審法院：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案號：（2019）皖 01民初 2108號 

 上訴人（一審被告）：安徽朗汀園林綠化工程服務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孫希賢 

 案由：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 

 案情簡介：孫希賢是名稱為“綠化箱”、專利號為 ZL200920242493.4 的實用新型

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權人。孫希賢以安徽朗汀園林綠化工程服

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朗汀公司”）在其公司網站上展示、銷售的植物牆綠化

箱產品（以下簡稱“被訴侵權產品”）侵害涉案專利為由，向合肥市中級人民法

院（以下簡稱“合肥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朗汀公司立即停止製造、銷售、

許諾銷售、使用被訴侵權產品並賠償經濟損失及調查取證費 153200 元。合肥中院

經審理認為，被訴侵權產品包含了涉案專利的全部技術特徵，落入涉案專利權利

要求 1-5 的保護範圍。朗汀公司在其網站上展示、銷售被訴侵權產品，且未舉證

證明被訴侵權產品的來源，可認定朗汀公司實施了製造、許諾銷售、銷售被訴侵

權產品的行為。鑒於一審判決時涉案專利的保護期已經屆滿，合肥中院根據涉案

專利的類型、朗汀公司的侵權情節及孫希賢的合理開支等因素，酌定朗汀公司賠

償孫希賢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共計 6萬元。  

朗汀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主張孫希賢曾就相同技術方案

同時申請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即涉案專利），發明專利申請已因不符合授

權條件被駁回，涉案專利評價報告亦顯示該專利不符合授予專利權的條件，請求

撤銷原判，駁回孫希賢的訴訟請求。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孫希賢同日向國

家智慧財產權局提交權利要求內容完全相同的實用新型專利和發明專利申請，國

家智慧財產權局認定該發明專利申請原申請檔記載的權利要求 1、4、5 不具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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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性，權利要求 2、3不具備創造性，且本案不存在因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創

造性要求的不同而導致不能授予發明專利權保護的技術方案可能被授予實用新型

專利權保護的情形。此外，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出具的專利權評價報告也顯示涉案

專利權效力不穩定。如果專利權人據以主張權利保護的實用新型專利有極大可能

屬於不應獲得授權的技術方案，則其也不屬於專利法保護的“合法權益”。綜上，

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撤銷一審判決，駁回孫希賢的訴訟請求。 

 裁判規則： 

1.專利權合法有效且權利相對穩定是其依法獲得保護的前提。專利權人有權實施

其專利並依法禁止他人未經許可實施其專利技術，但對於不應獲得法律保護的技

術方案，且被訴侵權人也明確據此抗辯被訴行為不構成侵權或其不應承擔侵權責

任的，不應禁止他人實施，否則將顯失公平且有悖專利法立法目的。 

2.對於同一申請人同日分別申請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的同一技術方案，如果

申請人認可相同技術方案的發明專利申請審查結論，或者相同技術方案的發明專

利申請未採用對比檔以及因缺乏新穎性被駁回的，該駁回理由通常也可以作為判

斷相同技術方案的實用新型專利是否符合授權條件的依據，並可能對該實用新型

專利是否應獲得民事保護產生實質影響。如果相同技術方案的發明專利申請系因

不具備創造性而被駁回，則應考慮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在創造性要求方面的

不同。通常而言，如果相同技術方案的發明專利申請被認定不具備創造性時並未

明顯超越實用新型專利創造性的審查標準，例如在技術領域、對比檔數量上並未

出現明顯不同，則針對發明專利申請的審查結論也可以作為判斷相同技術方案的

實用新型專利是否符合授權條件的依據，亦可能對該實用新型專利是否應獲得民

事保護產生實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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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行政糾紛 

案例 3：大疆公司與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杜文文專利無效行政糾紛案 

 二審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二審案號：（2020）最高法知行終 183號 

 一審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一審案號：（2019）京 73行初 250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深圳市大疆靈眸科技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一審第三人：杜文文 

 案由：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 

 案情簡介：深圳市大疆靈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疆公司）系專利號為

201520653490.5、名稱為“雲台”的實用新型專利（以下簡稱涉案專利）的專利

權人。針對涉案專利，杜文文於 2018年 4 月 3日向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提出了無效

宣告請求。國家智慧財產權局經審查，於 2018年 11月 29日作出第 38122號無效

宣告請求審查決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宣告涉案專利的權利要求 1、6 無效，

在權利要求 2-5、7-18的基礎上繼續維持涉案專利有效。 

大疆公司不服被訴決定，於 2019年 1 月 10日起訴至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以

下簡稱北京知產法院），請求撤銷被訴決定，並責令國家智慧財產權局重新作出

無效決定。北京知產法院經審理認為，證據 1 的“擺動頭”“旋轉分度和鎖定組

件”分別相當於涉案專利中的“雲台”“鎖定結構”，在此基礎上被訴決定關於

權利要求 1、6不具備創造性的認定並無不當。據此，北京知產法院判決駁回大疆

公司的訴訟請求。 

大疆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於 2020 年 6 月 28 日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訴決定和一審判決關於涉案專利中的技術術語“雲台”及

“非工作狀態”的解釋有誤，導致權利要求 1、6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相比遺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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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區別技術特徵，但關於技術術語“鎖定結構”的理解和認定並無不當。關於

創造性，涉案專利提出的技術問題“雲台電機軸在非工作狀態下的鎖定”本身不

具有非顯而易見性，且上述遺漏的區別技術特徵不能給權利要求 1、6的技術方案

帶來創造性，故權利要求 1、6不具備創造性。據此，最高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

持原判。 

 裁判規則： 

1、在專利確權程式中，對於權利要求中的技術名詞或者術語，應當結合說明書

所記載的內容進行理解，而不能脫離說明書所記載的發明背景、發明目的、應用

領域、解決的技術問題等內容作寬泛的、一般意義上的解釋。 

2、在確定涉案專利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之間的區別技術特徵時，一般不宜將涉

案專利的多個技術特徵組合起來，與最接近的現有技術中的相應技術特徵進行比

較，否則會難以準確識別實質性區別點，導致對發明實際要解決技術問題予以寬

泛化理解，並最終影響現有技術中是否存在技術啟示的準確判斷。 

3、專利技術方案的創造性既可以來源於“問題的解決”，也可以來源於“問題

的提出”。當現有技術進步的難點在於發現問題時，如果不考慮“問題的提出”

對本領域技術人員來說是否顯而易見，可能會陷入後見之明並低估技術方案的創

造性。 

 

 

案例 4：裴璿與國知局專利駁回複審行政糾紛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號：（2021）最高法知行終 233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裴璿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國家智慧財產權局 

 案由：實用新型專利申請駁回複審行政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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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簡介：裴璿是名稱為“一種利用智慧戒指提供票據資訊的進站刷卡系統”的

實用新型專利申請（以下簡稱涉案申請）的申請人。2017年 7月 3日，國家智慧

財產權局（以下簡稱國知局）以涉案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

下簡稱專利法）第二條第三款的規定為由，駁回了涉案申請，並被之後的複審決

定（以下簡稱被訴決定）維持。2019 年 1 月 18 日，裴璿向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以下簡稱北京知產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被訴決定。北京知產法院經審理

認為，涉案申請權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僅憑硬體結構的改進無法實現，必須依靠

特定電腦程式才能實現，而沒有證據表明上述電腦程式是已知的，因此權利要求

1 實質上包含了對電腦程式本身的改進，不屬於實用新型專利保護客體。北京知

產法院據此駁回了裴璿的訴訟請求。 

裴璿不服一審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

涉案申請權利要求要求保護的物件實質上是對方法的改進方案,被訴決定將涉案

申請認定為不屬於實用新型專利的保護客體並無不當。最高人民法院據此駁回上

訴，維持原判。 

 裁判規則：在判斷權利要求所保護的技術方案是否構成實用新型專利的保護客體

時，應將該方案作為一個整體，在分析其所採用的技術手段、解決的技術問題、

產生的技術效果的基礎上，予以綜合評判。如果實用新型專利申請的權利要求在

形式上保護產品的形狀、構造，但本領域技術人員根據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的記

載，可以確定該權利要求所保護的實質上是對方法的改進，則其不屬於實用新型

專利的保護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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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類 

 商標民事糾紛 

案例 5：位元組跳動公司等與微贏公司等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  

 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號：（2019）浙 0103民初 6040號 

 上訴人（一審被告）：杭州微贏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張家軒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北京位元組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

公司 

 案由：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北京位元組跳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位元組跳動公司）是核定使

用在第 41類提供線上音樂、安排和組織大會等服務上的“抖音”及“ ”注冊

商標（以下統稱涉案商標）的商標權人。北京微播視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微播視界公司）是抖音 APP 和抖音官網的運營者，經許可使用涉案商標。位元組

跳動公司及微播視界公司認為，杭州微贏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微贏公

司）、張家軒在微信公眾號等平臺提供線上及線下的抖音培訓課程，多處使用“抖

音”文字及“抖音 logo”（以下統稱被訴侵權標識），侵害了涉案商標權；微贏

公司、張家軒使用位元組跳動公司、微播視界公司培訓視頻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

爭，遂起訴至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下城法院），請求判令微贏公司、

張家軒停止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300萬元。下

城法院經審理認為，微贏公司、張家軒在抖音線上線下培訓活動中使用的被訴侵

權標識能夠起到識別服務來源的作用，屬於商標性使用。被訴侵權標識與涉案商

標構成使用在同一種服務上的相同標識，侵害了涉案商標權。微贏公司、張家軒

擅自使用“抖音商學院”“ 抖商學院”“抖音星教官”“抖商訓練營”“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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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人課”“抖音引流課”等引人誤解的宣傳用語，欺騙、誤導相關公眾，容易導

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認，構成不正當競爭。張家軒作為微贏公司大股東、實

際控制人，線上上線下培訓活動中使用其個人微信號開展活動進行收款，以個人

意志實施了被訴侵權行為，與微贏公司構成共同侵權。下城法院考慮侵權行為持

續時間較長、侵權主觀惡意明顯、涉案商標知名度較高等因素，按照法定賠償標

準同時考慮懲罰性因素，判決微贏公司、張家軒停止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

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180萬元。 

微贏公司、張家軒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杭

州中院）。 杭州中院經審理認為，微贏公司、張家軒不僅在其提供的培訓課程名

稱中使用了被訴侵權標識，並且在其海報、廣告宣傳、課程介紹等線上線下活動

中均大量使用了被訴侵權標識，屬於將被訴侵權標識用於廣告宣傳等商業活動，

起到識別其服務來源的作用，其使用行為並未限定在確有必要的情況下，也未在

適度範圍內，應當認定為商標性使用，構成商標侵權。微贏公司、張家軒使用“抖

音商學院”等包含“抖音”“抖”字的課程名稱，並且在“抖音短視頻”平臺的

“電商小助手”發佈的培訓視頻中擅自添加“抖老大抖音訓練營”等畫面，足以

使相關公眾對微贏公司、張家軒提供的服務產生誤解，誤導相關公眾認為該培訓

為抖音官方培訓，構成虛假宣傳。微贏公司、張家軒有共同的意思聯絡、共同實

施了被訴侵權行為，構成共同侵權。下城法院確定的賠償金額並無不當，杭州中

院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規則：商標法中的指示性使用，是指使用者在經營活動中善意合理地使用他

人的商標，客觀地說明自己商品用途、服務範圍以及其他特性與他人的商品或服

務有關。該種使用應當堅持必要性和適度性原則，即只有在確有必要使用權利人

商標且在適度範圍內使用，才屬於正當的指示性使用。  

 

被訴侵權標識 涉案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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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商學院”“抖商學院”

“抖音星教官”“抖商訓練營”

“抖音達人課”“抖音引流課”

“ ” 

    

 

 

案例 6：阿克蘇協會等與某水果店商標侵權案 

 法院：海寧市人民法院 

 原告：阿克蘇地區蘋果協會、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庫爾勒香梨協會 

 被告：海寧某水果店 

 案由：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 

 案情簡介：阿克蘇地區蘋果協會（以下簡稱阿克蘇蘋果協會）是核定使用在第 31

類蘋果商品上的第 5918994號“ ”商標（以下簡稱涉案商標）的商標權人。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庫爾勒香梨協會（以下簡稱庫爾勒香梨協會）是核定使用在

第 31 類香梨商品上的第 892019號“ ”商標（以下簡稱涉案商標）的商標

權人。阿克蘇蘋果協會、庫爾勒香梨協會認為，海寧某水果店（以下簡稱某水果

店）未經合法授權，在其銷售的蘋果和香梨包裝上分別使用了“阿克蘇蘋果”與

“庫爾勒香梨”標識（以下簡稱被訴侵權標識），侵害了涉案商標權，遂起訴至

海寧市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寧法院），請求判令某水果店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

損失。海寧法院經審理認為，涉案商標是原產地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原產地

地理標誌證明商標的商品，不僅需產自特定區域，還需要符合協會制定的品質標

準。某水果店未提交證據證明其獲得阿克蘇蘋果協會及庫爾勒香梨協會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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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證明其銷售的商品符合地理標誌證明商標使用的標準，構成商標侵權。海寧

法院據此判決某水果店停止侵權並賠償經濟損失 14000元。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被訴商品包裝 涉案商標 

       

 

案例 7：華誼兄弟公司與時代華誼影城等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案 

 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原告：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平山區時代華誼影城、上海漢濤資訊諮詢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誼兄弟公司）在電影放映等

服務上享有“ ”系列注冊商標（以下簡稱涉案商標）的專用權。自 2010年 6

月起，華誼兄弟公司陸續在全國各大城市開辦影院。華誼兄弟公司認為，平山區

時代華誼影城（以下簡稱時代華誼影城）在其經營場所及微信公眾號中，大量使

用“華誼”“華誼影城”等字樣的標識（以下簡稱被訴侵權標識）提供觀影及餐

飲服務，並以“本溪華誼國際影城”的名義，在上海漢濤資訊諮詢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漢濤公司）運營的“大眾點評網”等多個平臺進行宣傳、銷售，侵害了涉

案商標權並構成不正當競爭，遂起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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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請求判令時代華誼影城變更企業名稱；時代華誼影城及漢濤公司停止商

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並賠償經濟損失 400萬元及合理支出 3.5 萬元。 

浦東法院經審理認為，時代華誼影城在提供觀影等服務上使用被訴侵權標

識，可能導致相關公眾線上流覽微信公眾號、線上購票、進入影廳觀影、餐飲消

費時誤認為其與華誼兄弟公司存在特定聯繫，進而導致相關公眾產生混淆、誤

認，構成商標侵權，其在收到華誼兄弟公司的律師函後仍持續實施侵權行為，主

觀惡意明顯。鑒於時代華誼影城認可“大眾點評網”上的商戶資訊系由其上傳，

且漢濤公司已按華誼兄弟公司的通知及時刪除相關資訊，漢濤公司不對被訴行為

承擔責任。時代華誼影城擅自將涉案商標作為企業名稱中的字型大小使用，具有

明顯攀附華誼兄弟公司商譽的主觀惡意，且客觀上造成了公眾的混淆、誤導，構

成不正當競爭。浦東法院參照同類影城品牌特許經營的收費模式，確定涉案商標

許可使用費為 30 萬元，並適用三倍懲罰性賠償確定最終損害賠償金額為 90 萬

元。據此，浦東法院判決時代華誼影城停止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變更企

業名稱並賠償華誼兄弟公司經濟損失 90 萬元及合理支出 3.5萬元。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華誼兄弟公司影院 時代華誼影城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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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逸品公司與某公司商標侵權案  

 法院：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 

 原告：昆明逸品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某公司 

 案由：侵害注冊商標專用權糾紛 

 案情簡介：昆明逸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逸品公司）是核定使用在第 34類煙

草、香煙、電子香煙等商品上的第 18743916 號“ ”商標（以下簡稱涉案商

標）的商標權人。逸品公司認為，某公司在宣傳其生產、銷售的煙草膠囊的網頁

上使用了“香珠”及“爆香珠”標識（以下簡稱被訴侵權標識），構成商標侵權，

遂起訴至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福田法院），請求判令某公司停止侵

權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21.5萬元。福田法院經審理認為，逸品公司使用涉

案商標時間不長，涉案商標尚未與煙草膠囊商品建立穩定對應的實際聯繫。被訴

侵權標識使用在煙草膠囊商品上，都是帶有一定描述意義的詞語，對相關公眾來

說，首先聯想到的是商品的特點及使用方式，而不是商品的來源或者出處，因此，

被訴行為不屬於商標使用行為。某公司僅在網頁宣傳中使用了被訴侵權標識，同

時也是使用了其注冊商標及其他說明性詞語，並無攀附逸品公司商譽的意圖，客

觀上不會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不構成侵害涉案商標權。據此，福田法院

判決駁回逸品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被訴侵權標識 涉案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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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類 

案例 9：愷英公司等與仙峰公司著作權侵權案 

 法院：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0）浙民終 1014號 

 上訴人（一審被告）：蘇州仙峰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上海愷英網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盛和網路科技有限公

司 

 案由：侵害著作權糾紛 

 案情簡介：浙江盛和網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和公司）是《藍月傳奇》（以

下簡稱涉案遊戲）的著作權人，上海愷英網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愷英公司）

經授權取得涉案遊戲的複製權及資訊網路傳播權。盛和公司和愷英公司認為，蘇

州仙峰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仙峰公司）運營的《烈焰武尊》（以下

簡稱被訴遊戲）侵害了其對涉案遊戲享有的著作權，起訴至杭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以下簡稱杭州中院），請求判令仙峰公司賠償經濟損失 3000 萬元及合理支出

65萬元。杭州中院經審理認為，被訴遊戲侵害了涉案遊戲的改編權、複製權及資

訊網路傳播權，並判決仙峰公司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 11,148,739.5 元。（一

審案件相關內容可參見隆諾視界 2020年第 14期）  

仙峰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浙江高院）。

浙江高院綜合仙峰公司的上訴請求和理由以及愷英公司、盛和公司的答辯意見，

確定爭議焦點為：一審判決確定的賠償金額及所確定的合理費用是否合理。浙江

高院認為，愷英公司和盛和公司明確主張以仙峰公司的違法所得作為賠償數額計

算方法，仙峰公司亦予以確認，且根據各方當事人在一、二審中提交的證據，可

以計算仙峰公司違法所得，故本案應當以此作為計算賠償數額的方式，杭州中院

採用裁量性賠償方式確定賠償金額的做法不當，應予糾正。浙江高院確定仙峰公

司違法所得計算公式為：違法所得=總流水收入×利潤率×綜合貢獻率。被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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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權損害賠償計算期間的總流水收入為 93488845.22 元，利潤率為 20%，被認

定侵權的內容對被訴侵權遊戲收益的綜合貢獻率為 17.325%，故仙峰公司違法所

得為 3239388.48 元。浙江高院在綜合考慮本案複雜難易程度、訴訟請求數額與最

終確定的賠償數額的基礎上對合理限度內的律師代理費和公證費予以支持，並結

合遊戲充值時間和金額、相關資料費用的對應性和合理性等因素，確定合理支出

550000 元。浙江高院據此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仙峰公司賠償經濟損失

3239388.48 元及合理支出 550000元。 

 裁判規則：  

1. 裁量性賠償是在當事人無法舉證證明權利人損失或侵權人違法所得數額，但

有證據證明上述數額明顯超出法定賠償限額的情況下，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在法定

賠償額之外確定賠償數額的一種方法。因此，適用裁量性賠償方法應當遵循一定

的適用順序，在無法計算權利人實際損失或侵權人違法所得的情況下，可以裁量

確定賠償數額。 

2. 在確定侵權人因侵害他人作品著作權的違法所得時，通常可以採取“違法所

得=總流水收入×利潤率×綜合貢獻率”的公式計算。在確定綜合貢獻率時，應

當考慮侵權內容在被訴侵權作品整體收益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侵權內容與權利作

品相似程度的比例。當權利作品是演繹作品時，由於演繹作品的權利人僅有權在

演繹作品獨創性範圍內禁止他人未經授權使用其作品並要求賠償，故在計算損害

賠償時，應當剔除演繹作品中包含的原創作品的獨創性部分，僅就演繹作品中具

有獨創性貢獻的部分占全部作品的比例進行計算。 

 

案例 10：良心網公司與聚力公司著作權侵權案 

 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案號：（2019）京 73民終 3812號 

 上訴人（一審被告）：上海聚力傳媒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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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良心網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案由：侵害資訊網路傳播權糾紛 

 案情簡介：良心網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良心網公司）經授權取得《易經

的智慧》（以下簡稱涉案講座）第 1集至 94集的資訊網路傳播權及以自己的名義

提起訴訟的權利，涉案講座第 95集至 102 集的音像出版物由良心網公司出品。良

心網公司認為，上海聚力傳媒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聚力公司）擅自在其運營

的 PP 視頻網站及手機用戶端應用 PP 視頻上向使用者提供涉案講座全部 102 集的

觀看，侵害了良心網公司的資訊網路傳播權，遂起訴至北京互聯網法院，請求判

令聚力公司賠償經濟損失 71.4萬元及合理支出 3萬元。北京互聯網法院經審理認

定聚力公司構成侵害資訊網路傳播權，並根據涉案作品的數量、知名度、聚力公

司主觀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性質、後果等因素，判決聚力公司賠償良心網公司

經濟損失 16萬元及合理支出 5000元。 

聚力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經審理認為，涉案講座本身構成作品，涉案講座的音像出版物為錄音、錄影製品，

良心網公司對該錄音、錄影製品享有資訊網路傳播權。聚力公司未經許可，通過

資訊網路傳播涉案講座及該講座的錄音、錄影製品，使他人能夠在個人選定的時

間和地點以下載、流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侵害了良心網公司的資訊網路傳播權。

據此，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規則： 

1. 類電作品是一門綜合藝術，但其本質在於畫面、聲音的銜接，通過各種畫面、

聲音的前後銜接表達某種內容。類電作品的獨創性主要並最終體現在畫面的銜接

與聲音的銜接上，包括畫面內容的選擇、光線的明暗、角度和色度、鏡頭的切換，

以及對所攝製畫面的剪接等方面。類電作品應當在畫面、聲音的銜接等方面反映

拍攝者的構思，表達出某種精神內容，體現出一定程度的獨創性。 

2. 在以機械方式錄製他人現場講座、表演等的過程中，由於對機位的設置、場

景的選擇、鏡頭的切換等只進行了簡單的調整，或在錄製後只對畫面、聲音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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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簡單的剪接等，故創作高度較低，運用通常技能即可完成，不宜認定為構成類

電作品，但構成錄影製品。 

 

案例 11：玄霆公司與先鋒出版公司等著作權侵權案 

 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案號：(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 838號 

 原告：上海玄霆娛樂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新華先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京新華先鋒出版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新華傳媒連鎖有限公司、群言出版社、張牧野(筆名天下霸唱) 

 第三人：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 

 案由：著作權侵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上海玄霆娛樂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玄霆公司）受讓取得小說

《鬼吹燈Ⅱ》（以下簡稱涉案小說）的著作財產權。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萬達影視公司）經授權根據涉案小說改編拍攝了電影《鬼吹燈之尋龍訣》

（以下簡稱《尋龍訣》）。張牧野創作小說《摸金校尉之九幽將軍》（以下簡稱

被訴侵權圖書），由北京新華先鋒出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先鋒出版公司)、

群言出版社出版發行。萬達影視公司授權北京新華先鋒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先鋒文化公司）使用《尋龍訣》的一張海報，用於被訴侵權圖書的封面、圖

書海報及與圖書相關的宣傳。玄霆公司認為，被訴侵權圖書大量使用了涉案小說

的人物名稱、人物形象、人物關係、盜墓方法、盜墓需遵循的禁忌規矩等要素，

侵害了其對涉案小說享有的改編權；涉案小說作品名稱及主要人物名稱構成知名

商品特有名稱，被訴侵權圖書在封面上、微博和微信文章中突出使用“鬼吹燈”

字樣，並將與涉案小說中“胡八一”“Shirley 楊”“王胖子”相同或相似的名

稱作為被訴侵權圖書主要人物名稱，構成不正當競爭；被訴侵權圖書封面封底及

宣傳中使用《尋龍訣》海報、預告片臺詞、標注《尋龍訣》上映資訊、監製、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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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主要演員的推薦語等構成虛假宣傳，遂起訴至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

下簡稱浦東法院），請求判令先鋒文化公司、先鋒出版公司、群言出版社、張牧

野停止出版發行被訴侵權圖書、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2000 萬元；

上海新華傳媒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華傳媒公司）停止銷售被訴侵權圖書。 

浦東法院經審理認為，被訴侵權圖書雖然使用了與涉案小說相同的人物名

稱、關係、盜墓規矩、禁忌等要素，但該圖書有自己獨立的情節和表達內容，其

將這些要素和情節組合之後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故事內容，與涉案小說在情節上並

不相同或相似，也無任何延續關係，不構成侵害玄霆公司的著作權。玄霆公司主

張的人物形象、盜墓規矩及禁忌等要素首先是由張牧野創作，在這些要素不構成

表達,不屬於著作財產權保護範圍的情況下,張牧野利用自己創作的這些要素，創

作出不同於涉案小說表達的新作品並無不當，不構成不正當競爭。被訴侵權圖書

對“鬼吹燈”的使用並非用於識別商品來源，並不存在突出使用“鬼吹燈”字樣

作為商業標識使用的情形，不構成不正當競爭。玄霆公司主張的涉案小說的人物

名稱並非商品名稱,不能作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保護，因此，先鋒文化公司、先鋒

出版公司、群言出版社使用“鬼吹燈”及與涉案小說人物名稱近似的名稱不構成

不正當競爭。但先鋒文化公司、先鋒出版公司、群言出版社一系列的對外宣傳推

廣行為,易使相關公眾將被訴侵權圖書誤認為是《尋龍訣》的原著或與原著內容有

關聯。該行為可能會造成取代涉案小說地位的後果,會對玄霆公司利益造成重大的

損害，構成虛假宣傳。浦東法院綜合考慮涉案小說知名度、損害結果、被訴侵權

圖書銷售情況等因素，判決新華傳媒公司停止銷售帶有被訴封面封底的侵權圖

書；先鋒文化公司、先鋒出版公司賠償玄霆公司經濟損失 90萬元，群言出版社對

其中 60 萬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先鋒文化公司、先鋒出版公司、群言出版社停止

虛假宣傳、消除影響並賠償合理費用 126 000 元。 

 裁判規則： 

1.文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等要素不同於電影作品或美術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等,後

者借助於視覺化手段能夠獲得更為充分的表達,更容易清晰地被人所感知。而文

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等要素往往只是作品情節展開的媒介和作者敘述故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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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從而難以構成表達本身。只有當人物形象等要素在作品情節展開過程中獲得

充分而獨特的描述,並由此成為作品故事內容本身時,才有可能獲得《著作權法》

保護。 

2.文字作品中人物形象等要素即使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 但在讀者群體中，

當該人物形象等要素與作品之間已經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聯繫,具備了特定的指

代和識別功能，其整體仍有可能受到《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 

3. 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在一定意義上起到未注冊商標的商業標識作用,故在判斷

被訴侵權行為是否屬於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首先需

要審查被訴侵權行為是否將相關標識作為商業標識使用。只有行為人實施了將相

關標識作為商業標識使用的行為,才有將相關標識作為知名商品特有名稱進行保

護的必要。 

 
 

 

不正當競爭 

案例 12：呂燕等與影兒公司商業詆毀案 

 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案號：（2021）粵民終 382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呂燕、上海是你商貿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深圳影兒時尚集團有限公司 

 案由：商業詆毀糾紛 

 案情簡介：呂燕為國內知名女裝模特，與案外人共同設立上海是你商貿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是你公司），經營 COMMEMOI女裝時尚品牌。深圳影兒時尚集團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影兒公司）以時尚女裝設計、生產、銷售為主營業務，旗下擁有多

個女裝品牌。2019 年 3 月 27 日，呂燕在新浪微博連續發佈 2 條內容，聲稱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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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抄襲，並使用“赤裸裸的抄”“抄抄集團”“沒有底線”等字眼。影兒公司

于當日發表聲明否認。2019 年 4 月 27 日，呂燕再次在新浪微博上連續發佈 2 條

內容，再次聲稱被抄襲，並聲稱已于當日向影兒公司發送律師函，要求影兒公司

停止抄襲，其發佈內容還配有律師函截圖，指控影兒公司構成侵權。該微博被大

量微博名人用戶轉發。2019 年 4 月 30 日，影兒公司再次發表聲明，否認抄襲，

並聲稱並未收到律師函。後查呂燕及是你公司的律師函于 4月 28 日首次寄出，但

並未妥投，影兒公司直至 5 月 7 日才收到該律師函。影兒公司向深圳市中級人民

法院（以下簡稱深圳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呂燕及是你公司停止傳播誤導性

資訊、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並賠償影兒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 1000

萬元。深圳中院經審理認為，呂燕發佈的被訴微博的內容籠統模糊，且在正式寄

送律師函之前就給出了抄襲的結論性言論，其目的已經超出了向特定被指控侵權

方發送侵權警告的範圍，而是向被指控侵權方的用戶及廣大公眾傳播對其商業聲

譽不利的資訊，不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不構成維權行為。該行為構成傳播誤導

性資訊，損害了影兒公司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構成商業詆毀的不正當競爭行

為。該誤導性資訊的傳播致使對影兒公司商業信譽造成的損害相當廣泛，且至一

審庭審辯論終結時被訴微博仍未刪除，商業詆毀行為的持續必然會加大影兒公司

恢復其商業信譽的難度。據此，深圳中院判令呂燕和是你公司連帶賠償影兒公司

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 500萬元。 

呂燕及是你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東高院）

提起上訴。廣東高院經審理認為，被訴微博以呂燕的個人評價為標準，借助個人

影響力對未有司法裁判或行政裁決定的智慧財產權侵權指控資訊廣泛傳播，同時

未全面披露有效資訊説明受眾進行客觀判斷，容易導致不特定公眾產生影兒公司

有關女裝已經構成抄襲或普遍抄襲的印象，侵害一般消費者知情權並影響其消費

選擇，應認定為誤導性資訊。該誤導性資訊的傳播已經引起了對影兒公司的負面

評價，造成損害影兒公司商譽的後果。而在確定具體賠償數額時應當遵循比例協

調原則，適當考慮類案判賠尺度，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影兒公司的實際損失或侵

權人獲利的具體數額明顯超過法定賠償上限數額，且無其他情節嚴重情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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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按照法定賠償上限直接確定賠償數額。廣東高院據此改判呂燕和是你公司連帶

賠償影兒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 300萬元。 

 裁判規則： 

1. 判斷是否構成商業詆毀的關鍵在於經營者是否通過虛假資訊或者誤導性資訊

使消費者產生認知偏差，侵害其知情權並影響其消費選擇，擾亂正常的市場競爭

秩序。 

2. 誤導性資訊不側重於言論在客觀事實上真實與否，而側重於其表述的內容和

方式是否足以導致相關受眾的誤解，並應當以一般消費者的認知為認定標準。對

於一般消費者的認知，可基於資訊的內容、表述的方式以及傳播的特點等客觀因

素綜合分析確定。 

3. 商業言論因受經濟利益驅動，難免帶有貶低競爭對手以抬高自身從而追求更

大的商業利益的傾向。對於商業言論，應賦予經營者更高程度的注意義務。例如，

對於在公眾平臺上發表尚無定論的內容貶低競爭對手、使得相關公眾產生認知偏

差、損害競爭對手商業信譽的商業言論，構成商業詆毀。 

 

案例 13：掌上遠景公司與騰訊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一審法院：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原告：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原告：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掌上遠景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卓易訊暢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訊科技公司）、深圳市騰訊

電腦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訊電腦公司）系“微信”軟體的開發者和運營者。

深圳市掌上遠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掌上遠景公司）開發並運營了一款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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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自動搶紅包”軟體（簡稱涉案軟體），北京卓易訊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卓易訊暢公司）運營的豌豆莢應用開發平臺提供下載該軟體。該軟體可以在

“微信”軟體後臺運行的情況下自動為使用者搶微信紅包，並且設置有“開啟防

封號保護”以應對“微信”軟體的治理措施。騰訊公司以不正當競爭為由將掌上

遠景公司和卓易訊暢公司訴至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 

北京智慧財產權法院經審理認為，“微信紅包”功能可以增強用戶對“微

信”的使用時間和用戶黏性，是微信競爭優勢中的組成部分。涉案軟體利用技術

手段破壞了“微信”軟體的正常運行，以自動搶紅包代替手動搶紅包，直接改變

了“微信紅包”功能的正常操作流程，架空了“微信紅包”功能的娛樂性和社交

性，損害了“微信”軟體的競爭優勢和使用者體驗，並導致“微信”流量減少，

實質上破壞了騰訊科技公司、騰訊電腦公司運營“微信”獲益的正常商業模式。

此外，涉案軟體功能系專門針對“微信”軟體操作流程進行未經許可的修改，離

開“微信”軟體即無價值，不當地利用了“微信”軟體的運營資源和競爭優勢，

擾亂了互聯網環境下的市場競爭秩序，並通過誘導性的頁面設置欺騙消費者，損

害了軟體使用者的利益。最後，涉案軟體設置有“開啟防封號保護”功能，表明

掌上遠景公司在實施被訴行為的過程中具有明顯惡意，違反了誠信原則以及公認

的商業道德。卓易訊暢公司系軟體分發平臺，並無證據證明卓易訊暢公司存在幫

助他人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主觀意圖，不構成不正當競爭。據此，北京智慧財

產權法院判決掌上遠景公司賠償騰訊科技公司、騰訊電腦公司經濟損失 450 萬元

及合理支出約 25.4 萬元。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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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李健強與海呐百村公司等不正當競爭案  

 法院：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 

 上訴人（一審被告）：廣州海呐百村飲食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一審原告）：李健強 

 一審被告：廣東大塘燒鵝飲食有限公司、廣州市番禺區沙灣源翰飲食店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李健強之父李啟培於 1981年創建了廣州市大塘食品燒臘加工場，並推

出傳統燒臘食品——大塘燒鵝，隨後開辦了數家專營大塘燒鵝（以下簡稱涉案字

型大小）的專營店。2005 年 8 月 5日，曾在涉案連鎖店工作過的案外人王某于第

43類餐廳等服務上申請註冊第 4820151號“ ”商標（以下簡稱被訴侵

權商標），用於經營餐飲業務。2010 年 11 月 2 日，王某將被訴侵權商標轉讓給

廣州海呐百村飲食管理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呐百村公司），隨後海呐百村

公司將該商標授權給其關聯公司廣東大塘燒鵝飲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塘燒鵝

公司）使用，大塘燒鵝公司再將被訴侵權商標授權給廣州市番禺區沙灣源瀚飲食

店（以下簡稱源瀚飲食店）使用，源瀚飲食店在多個外賣平臺及店鋪招牌上使用

被訴侵權商標。李健強認為，海呐百村公司、大塘燒鵝公司及源瀚飲食店構成不

正當競爭，遂起訴至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南沙法院），請求判令源

翰飲食店、海呐百村公司、大塘燒鵝公司停止在中餐服務、小吃服務等經營活動

之中使用被訴侵權商標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且變更之後的服務名稱中不得包含與

被訴侵權商標相同或相近似的字樣；大塘燒鵝公司立即使用並變更企業名稱，且

變更後的企業名稱中不得包含與被訴侵權商標相同或近似的字樣；源翰飲食店、

海呐百村公司、大塘燒鵝公司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20萬元。南沙法院經審理

認為，涉案字型大小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李健強於 2011年 1 月 4日對被訴侵

權商標提起商標權無效宣告，並歷經商標評審委員會評審、法院審理等多個階段，

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對被訴侵權商標無效宣告的裁定後，海呐百村公司對被訴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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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商標與涉案字型大小相混淆的可能性應具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與預期，但仍

對外授權使用被訴侵權商標。海呐百村公司、大塘燒鵝公司主觀上有攀附涉案字

型大小的故意，客觀上通過授權他人實際使用了涉案字型大小，屬於擅自使用有

一定影響的企業名稱，容易造成消費者混淆的情形，構成不正當競爭。南沙法院

綜合考慮涉案字型大小知名度、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主觀過錯等因素，判決海

呐百村公司、大塘燒鵝公司、源翰飲食店停止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涉案字型大小；

大塘燒鵝公司停止使用含有涉案字型大小的企業名稱，變更後的企業名稱中不得

含有涉案字型大小字樣；海呐百村公司、大塘燒鵝公司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

15萬元。 

海呐百村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廣州智慧財產權

法院經審理認為，商標評審委員會於 2016 年 3月 7日裁定被訴侵權商標無效，雖

然海呐百村公司提起了行政訴訟，該裁定並未發生法律效力，但海呐百村公司使

用該商標也應當善意、克制，不應繼續擴大原使用範圍。但海呐百村公司仍授權

大塘燒鵝公司等負責被訴侵權商標的品牌推廣及運營管理工作，並於 2017 年 5

月 16日作為股東設立大塘燒鵝公司從事餐飲管理等服務。大塘燒鵝公司又於 2017

年 11 月 3日授權源翰飲食店在經營活動中使用被訴侵權商標。上述企業名稱註冊

和商標授權使用行為均難謂善意、合理。據此，廣州智慧財產權法院判決駁回上

訴，維持原判。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15：百度公司與湖南林楓公司等不正當競爭案 

 一審法院：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 

 案號：（2020）京 0108民初 26546號  

 原告：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百度時代網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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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江蘇極限網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未央區迪爾卡網路工作室、湖南

林楓線上網路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百青藤”是北京百度網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度網訊公司）

經營的廣告聯盟產品，百度網訊公司委託百度時代網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百度時代公司”）負責百度聯盟的結算支付業務。湖南林楓線上網路資

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南林楓公司）是百青藤成員，備案運營網站為

xaytdl.cn。百度網訊公司、百度時代公司發現湖南林楓公司與西安市未央區迪爾

卡網路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迪爾卡工作室）、江蘇極限網路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極限公司）通過技術手段相互配合，將百度推廣內容的透

明度屬性調整為完全透明並附著於不良圖片上，故當使用者以為點擊的是不良圖

片時，其實際點擊的是百度推廣內容，湖南林楓公司通過此方式從百度獲得推廣

收益。 

百度公司認為湖南林楓公司等三個主體實施了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因此向北

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澱法院）起訴，請求判令三被告停止侵權、連

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 500萬元。 

海澱法院經審理認為，三被告雖然利用了技術手段，通過影響使用者選擇的

方式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但未導致百度網站正常運行受到影響，故不適用《反

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但該行為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

法》第二條的規定。據此，海澱法院綜合考慮被告主觀惡意明顯、行為性質惡劣、

損害難以量化等因素，判決三被告停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並共同賠償百度公司經濟

損失 100 萬元。 

 裁判規則：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中“妨礙、破壞其他經營者

合法提供的網路產品或者服務正常運行的行為”，需要被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本

身對原告的網路產品或服務的正常運行造成妨礙或者破壞，例如導致原告網路產

品或服務的某項功能失靈、設置的許可權被攻破、無法正常展現或運行等。如果

被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僅僅是通過技術手段導致原告的流量被劫持、用戶可能流



 

 

 
30 / 38 

 

失、潛在商業機會被搶奪等，但並未對原告的網路產品或服務的正常運行造成妨

礙或破壞，則不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的情形。 

 

案例 16：快手公司與互盾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一審法院：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 

 原告：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互盾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快手公司）經營的快手 App系短視

頻記錄、分享社交平臺，用戶從快手 App 中下載的短視頻（以下簡稱快手視頻）

右下角和左上角分別顯示有快手圖文標識及作者快手號浮水印（以下簡稱涉案浮

水印），可讓視頻觀看者知曉視頻來源於快手公司從而增加其市場競爭力。而上

海互盾資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互盾公司）開發並運營的“視頻去浮水印大

師”APP（以下簡稱涉案 App）提供的去除短視頻浮水印的服務，去除了屬於快手

公司重要競爭優勢的浮水印。快手公司認為該行為損害了其核心競爭力，系違反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之規定的行為，故向海澱法院起訴，請求判令互盾公

司停止侵權、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 10 萬元及合理支出 1萬元。 

海澱法院經審理後認為，涉案浮水印包括快手圖文標識及作者快手號浮水

印，其中快手圖文標誌可促進吸引快手 App 用戶流量，提升該應用的影響力。作

者快手號浮水印系短視頻製作者主體身份的展示，對於快手公司而言，以此方式

為使用者署名，可在一定程度上留存原創短視頻使用者並吸引潛在使用者。快手

公司作為快手 App 的經營者，有權決定涉案浮水印的標注方式和位置，在無合理

理由的情形下，其他經營者不應擅自改變此種標注。涉案 App去除涉案浮水印，

既割裂了快手視頻與其生成平臺快手 App 之間的關係，也割裂了快手視頻與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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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的關係從而影響了快手公司為其用戶提供具有署名意義的浮水印自動生

成服務，必然妨礙快手 App的正常運行。據此，海澱法院認定互盾公司開發運營

涉案 App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並判決互盾

公司賠償經濟損失 10萬元及合理開支 1 萬元。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17：騰訊公司與獵寶公司等不正當競爭案 

 一審法院：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 

 一審案號： (2019)京 0108民初 53072號 

 原告：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被告：江蘇獵寶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卓易訊暢科技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深圳市騰訊電腦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騰訊公司）是騰訊視頻、騰

訊體育相關服務的運營者，其會員管理模式和付費會員模式所獲收益是視頻業務

的主要收入。騰訊公司認為，江蘇獵寶網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獵寶公司）

在其開發運營的安卓手機端涉案“U號租”APP、涉案網站（www.uhaozu.com）中

設立專區向使用者收費提供騰訊視頻會員、騰訊體育會員、騰訊體育高級會員三

類騰訊公司旗下會員帳號的租賃服務，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第六條

及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北京卓易訊暢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卓易訊暢公司）在其開發運營的豌豆莢應用市場中提供涉案“U號租”APP

的下載安裝服務，未盡到合理注意義務，與獵寶公司共同構成不正當競爭。基於

此，騰訊公司向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海澱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

令獵寶公司消除影響並賠償經濟損失 400 萬元及合理費用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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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澱法院經審理認為：首先，騰訊公司和獵寶公司存在競爭關係。其次，騰

訊公司經營正版視頻資源須負擔高額的經營成本，其為回收成本和獲得收益而採

取付費視頻服務以及通過誠實經營所獲得的競爭優勢，不應被他人不當利用或破

壞。獵寶公司利用購買的騰訊公司 VIP 會員帳號以極低的成本獲取騰訊公司價格

高昂的正版片源。另外，獵寶公司被訴行為同時違反了騰訊公司 VIP 會員協議中

僅限會員個人使用的限制，是以會員服務協定之名行攫取騰訊公司正版片源之

實，以不正當手段獲取騰訊公司的競爭優勢，具有明顯的“搭便車”和“食人而

肥”的特點，主觀上存在明顯惡意。據此，海澱法院認為獵寶公司的被訴行為違

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和互聯網行業的商業道德，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認

定獵寶公司構成不正當競爭，判決獵寶公司刊登聲明為騰訊公司消除影響，並向

騰訊公司賠償經濟損失 80萬元以及合理支出 9萬元。 

另外，海澱法院認為本案中並無證據證明卓易訊暢公司應知或明知涉案 App

存在涉案不正當競爭行為，故不應就獵寶公司的相關行為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18：支付寶公司與斑馬軟體公司不正當競爭案 

 一審法院：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原告：支付寶（中國）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被告：江蘇斑馬軟體技術有限公司 

 案由：不正當競爭糾紛  

 案情簡介：URL Scheme系 iOS系統內 App 開發者常用的技術開發協議，用於識別

特定手機 App或功能模組，並實現 App之間的順利跳轉。支付寶（中國）網路技

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支付寶公司）系“支付寶”App 的主要經營者，其在業內

早已將“alipays://”或“alipay://”公示作為“支付寶”App 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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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以便各類應用軟體識別。江蘇斑馬軟體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斑馬軟

體公司）在其開發、運營的“家政加”App 中設置了與“支付寶”App一致的 URL 

Scheme “alipay://”，使得用戶在使用“支付寶”App 付款結算時，被強行跳

轉至“家政加”App。支付寶公司於 2020 年 11月 10日向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

院（以下簡稱浦東新區法院）提出訴前行為保全申請，浦東新區法院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作出裁定，責令斑馬軟體公司立即停止對“支付寶”APP 正常跳轉進

行干擾的行為。 

之後，浦東新區法院經審理認為，斑馬軟體公司的被訴行為直接導致了支付

寶公司的流量利益和交易收益減損，使用者評價降低，同時損害了用戶選擇權。

支付寶公司已經通過公示對其他開發者進行了必要告知，斑馬軟體公司作為“家

政加”App 的開發者，與“alipay”標識之間並無關聯，其選擇“alipay”作為

其 App 的 URL Scheme，既不具有合理理由，又造成了對“支付寶”App 正常運行

的實質性妨礙，明顯具有不正當性，故應當給予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否定評價。

據此，浦東新區法院判決斑馬軟體公司刊登聲明、消除影響，並綜合考慮支付寶

公司實際損失、斑馬軟體公司主觀狀態及被訴行為持續時間等因素，酌定斑馬軟

體公司賠償支付寶公司經濟損失 30萬元及維權合理開支 18.5萬元。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其他 

案例 19：希澤公司與斯高公司電腦軟體合同案 

 二審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一審法院：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 

 二審案號：（2020）最高法知民終 1064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上海希澤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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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上訴人（一審被告）：深圳市斯高投資有限公司 

 案由：電腦軟體發展合同糾紛 

 案情簡介：上海希澤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希澤公司”）於 2017 年 12

月委託深圳市斯高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高公司”）開發倉儲管理軟體，

並簽訂了《企業倉儲管理系統技術開發（委託）合同》（以下簡稱“涉案合同”），

合同總價款為 36 萬元。合同簽訂後，希澤公司向斯高公司支付了階段性合同款項

共計 25.2 萬元，斯高公司向希澤公司交付了開發完成的倉儲管理軟體（以下簡稱

“涉案軟體”）。希澤公司認為，涉案軟體的微信端（客人）存在 9 個問題，管

理 PC 端（倉儲管理）存在 8個問題，管理微信端（倉儲管理）存在 2個問題，涉

案軟體無法正常運行，斯高公司的行為構成根本違約，遂起訴至上海智慧財產權

法院，請求法院判令解除涉案合同，斯高公司返還其已支付的合同款項，並賠償

違約金 7.2 萬元。斯高公司認為其已按約開發完成涉案軟體，希澤公司拒不支付

剩餘合同款項，故反訴請求法院判令希澤公司向其支付剩餘合同款項共計 10.8

萬元，並賠償違約金 1萬餘元。 

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經勘驗查明，涉案軟體的部分軟體功能存在開發瑕疵，

部分功能缺失，部分功能不屬於合同約定範圍之內的開發功能，部分功能無法勘

驗，但均不足以證明涉案軟體存在影響主要功能運行和使用的瑕疵或缺陷。據此，

上海智慧財產權法院認為，斯高公司的行為尚未達到根本違約的程度。從涉案合

同履行過程看，斯高公司雖未構成根本違約，但涉案軟體存在一定的瑕疵和部分

功能的缺失，具有違約行為；希澤公司未支付剩餘合同款項亦存在違約行為，且

希澤公司明確表示不同意繼續履行合同，合同目的已無法實現。據此，上海智慧

財產權法院根據原被告雙方各自違約程度及合同性質，判決解除涉案合同，駁回

希澤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和斯高公司的全部反訴請求。 

希澤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

審判決並無不當，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規則：電腦軟體發展合同糾紛中，委託方一般應就委託開發的軟體存在技術

問題承擔舉證責任。在涉案軟體的主要功能已經開發完成的情況下，應當認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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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方的合同目的已經實現，委託方基於涉案軟體還存在其他技術缺陷或瑕疵為由

主張開發方構成根本違約的，不予支援。 

（本案判決尚未公開，相關內容及裁判規則系根據法院官方報導內容整理） 

 

案例 20：江蘇中關村公司與斯太爾江蘇公司等技術秘密許可使用合同案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號：（2021）最高法知民終 809號 

 上訴人（一審原告）：江蘇中關村科技產業園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上訴人（一審被告）：斯太爾動力（江蘇）投資有限公司 

 被上訴人（一審第三人）：斯太爾動力（常州）發動機有限公司 

 一審第三人：斯太爾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技術秘密許可使用合同糾紛 

 案情簡介：2015 年 9 月 25 日，《中共溧陽市委、溧陽市人民政府關於實施“向

先進製造出發”三年行動計畫的意見》提出，江蘇省溧陽市對於符合該市產業發

展的製造業專案，可按照設備投資額的一定比例給予獎勵。2016 年，斯太爾動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太爾股份公司”）與江蘇中關村科技產業園（以下

簡稱“中關村產業園”）洽談，計畫投資新能源汽車電機國產化項目，該項目預

計可獲得溧陽市政府綜合獎勵約 2億元。 

2016 年 12 月 6 日，斯太爾動力（江蘇）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太爾

江蘇公司”，系斯太爾股份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與江蘇中關村科技產業園控股集

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中關村公司”，系中關村產業園的運營平臺公司）

簽訂《技術授權合約三款非道路柴油發動機 EM12，M14UI 及 M16UI》（以下簡稱

“涉案技術授權合約”），主要約定：斯太爾江蘇公司將涉案技術授權合約所涉

柴油發動機的全部商業秘密和核心技術（以下簡稱“涉案技術”）授權給江蘇中

關村公司，許可其獨家使用；許可使用費為 2 億元（固定費用）及每年運營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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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收入的 3.5%；涉案技術授權合約有效期 10 年。此外，涉案技術授權合約還

約定了斯太爾江蘇公司應當交付的具體技術資料。涉案技術授權合約簽訂後，江

蘇中關村公司分三次向斯太爾江蘇公司帳戶轉帳共計 2 億元。同時，為確保資金

安全，斯太爾江蘇公司與江蘇中關村公司、中關村產業園共同簽署三方協議，約

定斯太爾江蘇公司動用該轉帳時，需取得江蘇中關村公司同意。此外，江蘇中關

村公司接收斯太爾江蘇公司交付的相關技術資料後，並未實際使用涉案技術。 

斯太爾股份公司在 2016年發佈的重大事項公告以及當年年度報告中，披露了

涉案技術授權合約簽訂及履行情況。深圳證券交易所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2016

年 12 月 21 日先後兩次向斯太爾股份公司發出關注函，要求斯太爾股份公司對涉

案技術授權合約的相關問題進行說明。 

    2017 年 3 月 29 日，斯太爾股份公司向江蘇中關村公司出具《關於專項技術

回購方案的彙報》，表示其擬與江蘇中關村公司正式就涉案技術簽署回購協議，

分四期於 2017年 10月 31日前支付江蘇中關村公司 2億元回購款。2017年 10月

31日，斯太爾江蘇公司及斯太爾動力（常州）發動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太

爾常州公司”，系斯太爾股份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向江蘇中關村公司開出 2 億元

轉帳支票。2017 年 11 月，證監會就涉案技術授權合約的真實性，對江蘇中關村

公司及中關村產業園啟動調查，並嚴密監控斯太爾江蘇公司及斯太爾常州公司的

帳戶資金變化情況，江蘇中關村公司因此未能使用上述轉帳支票。 

    2018 年 5 月 24 日，江蘇中關村公司將斯太爾股份公司、斯太爾江蘇公司及

斯太爾常州公司起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江蘇高院”），主張涉

案技術授權合約系為招商引資需要而簽訂，並非雙方真實意思表示，應屬無效，

請求法院判令斯太爾江蘇公司返還技術許可使用費 2 億元。江蘇高院經審理認

為，涉案技術授權合約是雙方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應為無效

合同，斯太爾江蘇公司應返還江蘇中關村公司 2 億元。據此，江蘇高院判決斯太

爾江蘇公司返還江蘇中關村公司 2 億元，且江蘇中關村公司向斯太爾江蘇公司返

還已交付的相關技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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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爾江蘇公司、江蘇中關村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一）斯太爾江蘇公司不能自由支配江蘇中關村公司支

付的許可使用費 2 億元並要如數返還，且江蘇中關村公司不能在合同約定有效期

10 年內實際使用涉案技術，而是在訂約後 11 個月內擬由斯太爾股份公司回購，

故涉案技術授權合約項下兩項主給付義務，不具備一般技術授權合約項下被許可

方可依約使用技術、許可方可自由支配許可使用費的基本特徵，故可以初步認定

雙方並無簽訂技術授權合約的真實意思表示；（二）根據涉案技術授權合約簽訂

前後的情況和履約行為等相關事實，可以進一步認定雙方簽訂涉案技術授權合約

的真實意圖是獲得政府先行兌現的 2 億元招商獎勵；（三）綜合全案案情，上述

兩個方面的認定可以相互吻合，並能夠排除合理懷疑。據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江蘇中關村公司與斯太爾江蘇公司雙方均沒有簽訂技術授權合約的真實意思表

示，雙方所隱藏的擬獲得政府獎勵的真實意圖並不構成另一種隱藏的民事法律行

為，遂最終認定雙方系以虛假的意思表示簽訂了涉案技術授權合約。此外，對於

斯太爾江蘇公司、中關村公司上訴主張的一審審理程式的正當性問題，最高人民

法院經審理認為一審程式並無不當。綜上，最高人民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

判。 

 裁判規則：虛假意思表示的特徵在於：雙方當事人都知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不是

真實意思，民事法律行為本身欠缺效果意思，雙方均不希望此行為能夠真正發生

法律上的效力。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對典型合同分類定性的基本依據是合同項下

的主給付義務（含給付標的）。對於雙方當事人簽訂特定類型合同是否存在虛假

意思表示，一般可以按照以下“三步法”進行具體認定：第一步，可以根據主給

付義務的真實情況進行判定。如果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主給付義務實際上根本不具

備特定類型合同項下主給付義務的基本特徵，則可以初步認定雙方簽訂合同時存

在虛假意思表示。第二步，在此情況下，可以根據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前後的情

況（特別是雙方締約背景）和履約行為等相關事實，進一步認定雙方訂立合同所

隱藏的真實意圖。第三步，綜合全案案情，如果上述兩個方面的認定可以相互吻

合並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即可最終認定雙方當事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訂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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